

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经营者检查
一、检查事项
（一）经营资质
1、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检查是否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抽查车辆是否具有道路运输证，不存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情形，是否按照规定参加年度审验
（二）人员资质
1、抽查从业人员是否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明
（三）运营服务
1.是否按规定对运营车辆进行进出站安全检查
2.是否建立运输客户身份、物品信息登记制度，是否有详实的货主信息记录
3.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是否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货物
（四）车辆管理
1、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周期是否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的要求；检查车辆技术等级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2、道路运输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维护、检测运输车辆，并做好记录
3、是否建立车辆技术档案，且及时更新、记录详实
4、抽查道路运输经营者是否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合格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
（五）运营服务
1、是否按规定对运营车辆进行进出站安全检查
2、是否建立运输客户身份、物品信息登记制度，是否有详实的货主信息记录
3、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是否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货物
（六）设施设备
1、是否具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货运站房、生产调度办公室、信息管理中心、仓库、仓储库棚、场地和道路等设施
2、查阅作业设备和相关的保养维护制度和台账，检查作业设备安全性是否符合国家要求；安全设备是否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
3、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七）动态监控
1.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专职的监控人员
2.是否使用符合标准的监控平台，且监控平台接入联网联控系统、并按规定上传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
3.抽查近期卫星定位系统平台中记录的各类违法违规报警信息的处理记录，核查处理率是否达到90%以上，并记录存档至动态监控台账
4.抽查企业正在运营的车辆是否均已上线，是否存在卫星定位装置故障但仍在运营的车辆
5.企业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删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等行为
(八）安全生产
1.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驾驶人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
2.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是否按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4.是否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专项资金
5.是否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6.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7.是否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7.站场经营者是否与入驻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并对入驻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8.是否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9.有员工宿舍的，检查宿舍是否与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保持安全距离；检查是否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且没有锁闭、封堵出口
二、工作要求
1.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采取照相、录音、录像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调查手段；
2. 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检查频次
1.日常执法检查次/年；
2.信用不良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每年增加1次检查；
3.被列入红名单的企业，可以仅检查与安全和污染防治相关的内容。
四、检查记录
1.填写规定的书面记录；
2.书面记录已纳入信息系统的，直接录入信息系统；需要被检查对象确认或者签发文书的，按照文书标准的规定办理；
3.通过移动执法终端、视音频记录等方式记录执法过程的，应当符合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范。
五、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bookmark: _GoBack]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
3.《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5.《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7.《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